附件2
关于《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为适应新形势下打击整治传销工作需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和必要性

《禁止传销条例》自2005年正式施行，作为打击传销违法行为的基础性行政法规，在依法打击传销、推动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修订《禁止传销条例》是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打击传销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打击传销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禁止传销条例》对于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修订条例有助于打击各类传销违法活动，为加强和改善网络传销治理提供法律基础，更好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有效应对挑战。
（二）修订《禁止传销条例》是精准打击传销违法行为，持续加大整治力度的需要。随着市场环境快速变化与新兴业态不断涌现，网络传销已成为传销的重要表现形式。现行《禁止传销条例》部分规定已显现出局限和落后，难以全面涵盖及有效规制新型传销行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实施更为隐蔽的传销活动，现行条例对此界定不足，打击力度不够。优化完善《禁止传销条例》，能够填补现行法律法规空白，提升对各类传销的防范与治理能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三）修订《禁止传销条例》是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提升整体打击合力的需要。现行《禁止传销条例》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规定较为笼统，对除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以外部门的职责规定较少，难以适应当前打击传销工作需要。有必要通过修订完善《禁止传销条例》，进一步明确各级人民政府牵头抓总职责，增加打击传销配合部门，细化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等部门和单位工作职责，健全完善“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强化打击传销综合治理，切实提升整体打击合力。202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新增了涉传人员的治安管理处罚内容，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需要进一步细化职责分工，完善协作机制。

二、修订的过程

市场监管总局2023年启动了《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工作，期间严格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遵循立法调研、专家论证、征求意见、修改完善的立法程序，集思广益、深入开展研究。梳理全国传销案件特点，研究借鉴域外立法经验，总结打击传销执法实践经验和制度实施中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围绕打击网络传销、加大传销处罚力度、完善惩戒方式等内容进行深入论证，听取各方意见建议。草拟形成初稿后，组织召开条例修订交流座谈会，深入听取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利益相关方、法律专家等各方意见建议。在反复研究各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公平竞争审查并通过。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共5章37条，保持了《禁止传销条例》的宗旨、原则和框架，重点从5个方面进行了修改。

（一）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际情况，将现行条例中的“工商行政管理”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

（二）增设打击网络传销的专门内容。网络传销涉及地域广、参与人员多、涉案资金量大、潜在社会风险高，是当前防范和打击传销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根据工作实际，对网络传销进行定义。新增5个条款：一是明确网络传销定义（第九条第二款）。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开展网络传销监测的职责（第十四条第一款）。三是对用于传销的网站、移动应用程序、网络账号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认定后，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作出处理（第十四条第二款）。四是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和管理义务，对利用相关业务从事涉传支持、帮助活动进行监测识别和处置（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五是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依法调取或者固定证据提供技术支持（第十八条第二款）。

（三）强化防范和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措施。打击传销需要坚持防范与查处并重的工作思路，营造上下联动、各尽其职、齐抓共管、配合有力的社会综合治理格局。为此，作出如下修改：一是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防范和惩治传销工作负总责内容（第四条第一款），将网信、通信、住房和城乡建设、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增列为打击传销相关部门（第六条）。二是针对传销活动特点，新增资金监控措施（第十五条），规定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指导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加强对涉嫌传销资金的监测工作，并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建立信息互通机制。三是增加信用惩戒措施（第三十三条），规定组织策划传销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3年内不得在任何经营主体中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加重传销法律责任。一是将对组织策划传销，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行为的罚款，由定额罚为主修改为以违法所得的倍数处罚为主，对一年内因参加传销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加大罚款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第二十六条）。二是明确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在为传销提供便利条件过程中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当事人应及时停止并纠正（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三是新增与被调查传销活动有关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配合调查的法律责任（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四是新增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未履行对涉嫌传销信息的防范和处置义务的法律责任（第三十条）。五是处罚到人，新增传销直接负责人的法律责任（第三十一条）。

    （五）丰富监管执法措施。一是完善行政检查措施，明确查询账户、冻结资金应当事先向设区的市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防止强制措施滥用（第十七条）。二是延长查封、扣押的期限，并明确相应程序，适应执法实践需要（第二十条）。三是新增有关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配合义务（第十八条）。四是删除现行条例中《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已有明确规定的一些程序性规定，新增一条原则性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


